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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是知识论研究中的起点问题 和主要推

动力，甚至构成知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 笛卡

尔哲学以方法论的怀疑为起点，意图“在科学中建

立起持久而稳定的东西”。 然而，按照传统的解释，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回答他在“第一沉

思” 中为自己设定的怀疑论挑战的尝试并没有成

功。 因为，旨在建立形而上学确定性、彻底摧毁怀疑

论的无欺上帝存在的证明遭遇了循环论证的逻辑

谬误。 是否笛卡尔过于疏忽，真的陷入了为他自己

所精心设计的怀疑论证？ 本文将以深入挖掘笛卡尔

文本为基础，对笛卡尔循环进行重新解释。 笛卡尔

循环不仅仅是一个笛卡尔哲学的问题，正如凡克雷

夫（James van Cleve）所指出的，对它的反思还将 为

当代知识论研究提供启迪〔1〕56。

一、当下直观、记忆与笛卡尔循环

在致索邦神学院的信中，笛卡尔诟病将上帝存

在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论证，认为这样就落入了

循环论证的谬误。 〔2〕3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笛卡尔本

人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也面临着类似的指责。 《第

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一批评论者们，如阿尔诺（Ar-
nauld）， 就向笛卡尔提出了这样的担心：“我还有一

个担忧， 那就是， 作者如何能够避免循环论证：因

为，作者说，凡是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都为真；我

们确定地知道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上帝存在。 反过

来，我们确定地知道上帝存在，又仅仅是因为我们

清楚分明地知觉到了这一点。 ”〔2〕150

对于表述如此明确的反驳，笛卡尔的回答似乎

是漫不经心和令人困惑的：“我没有犯循环论证的

错误。 我们确定地知道，凡是我们清楚分明地知觉

到的，都为真，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唯一的根据就是

上帝存在这一事实。 反过来，我们明确地知道上帝

存在，又是仅仅根据我们清楚分明地知觉到了这一

点。 ”〔2〕171 既然承认了清楚分明的知觉为真的唯一理

由是上帝存在，又承认了上帝存在必须通过清楚分

明的知觉来论证，那么为何又不承认循环论证呢？
上述引文之后紧接着的一段话似乎 透露了问

题的出路：
在对于第二组反驳的答 辩中……我 作出了这

样的区分：一是我实际地清楚知觉到的东西；另一

是我记得在以前某个时刻已经清楚知觉过的东西。
我们确定地知道上帝存在是因为，我们专注于针对

这一点的论证；然而，此后，只要我们记得曾经〔清

楚地〕知觉到某个东西，那就足以让我们确定地知

道，这个东西为真。 〔2〕171

在这段引文中，笛卡尔做出了如下区分：当下

直观中的确定性和记忆中的确定性。 这一区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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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代的笛卡尔评论者们的广泛关注〔3，4〕。按照这一

区分，笛卡尔肯定的是，在上帝论证完成之前，“我”
就获得了关于何者为真的判别标准。 但是，清楚分

明的标准是受限制的，它只能用来判定当下直观中

的命题为真。 一旦把注意力转向别处，“我”就不再

能确认其为真，因为“某一上帝可能给了我特定的

本性， 这一本性使得在哪怕最为明见的事情上，我

也是受欺骗的。 ”〔2〕25 也就是说，一旦离开当下直观，
即使在直观中确认的命题，回到了记忆中，其确定

性仍然受到最彻底的怀疑的威胁。
依照清楚分明的真理规则，上帝存在论证的前

提就可以得到保证。 上帝存在的论证才可能是合法

的。 因此，笛卡尔说，“我们确定地知道上帝存在，是

因为我们专注于针对这一点的论证”。 反过来，在上

帝存在且不欺骗的结论得出之后，基于骗人上帝的

假设或者恶魔假设的怀疑论证就不攻自破了。 因

此，在无欺的上帝的保证下，在直观中曾经清楚分

明知觉到的内容就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确定性。
因此，依照对当下直观中的确定性与回忆中的

确定性的区分，当下直观的确定性为上帝存在的论

证提供了保证，而上帝的存在和不欺骗使得当下直

观确定性摆脱了时间限制，扩展到一切情况，从而

免于彻底怀疑。 所以，上帝存在论证与真理规则不

再构成循环。
但是，这一解决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困难。 哈特

菲尔 德（Gary Hatfield）等人认为，笛 卡 尔 循 环 不 仅

仅是真理规则与上帝存在论证之间循环。 更深层的

是，真理规则意味着对人的理智能力的预设，而上

帝存在论证则是要为理智能力进行辩护的。 〔5〕因此，
在深层含义上， 笛卡尔循环是这样一种循环：“我”
必须依赖理智能力来论证上帝存在；而上帝存在论

证反过来又被用以保证理智能力的可靠性。 我们把

前面对笛卡尔循环的理解称之为“容易版本”，接下

来处理“困难版本”。

二、困难版本的笛卡尔循环

按照哈特菲尔德的看法，既然笛卡尔声称“如

果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他是否可能欺骗，
那么，似乎我永远不能非常确定任何其它的东西”〔2〕25，
那么， 这就表明了他认为即使清楚分明的理智认

识，实际上也是可能出错的。 他认为，笛卡尔的骗人

上帝假设可以采取一种缺陷设计的方式来实现：我

们的理智能力就是具有内在缺陷的，在即使清楚分

明地领会的事物上，我们也会出错。 〔2〕53, 25 在这种情

形下，人就像一个装有残次芯片的计算器，在简单

的加法计算上也会出错。 因此，既然是本性上的固

有缺陷，那么无论清楚分明的当下直观还是记忆中

清楚分明的命题，都是不可靠的。 〔5〕126-127

如果哈特菲尔德的看法是正确的话，笛卡尔循

环的难题就获得了一种更加精致、 更加复杂的形

式。 一方面，上帝存在的证明需要理智能力，因而需

要清楚分明的知觉；另一方面，通过无欺的上帝来

保证清楚分明的知觉为真，也就是要保证理智能力

的可靠。 这样就再次陷入了循环论证。 然而，如果上

帝存在证明不可能不依赖可靠的理智能力的话，那

么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不依赖上帝存在的对

于理智能力可靠性的辩护。 这样，为了摆脱循环论

证，就需要在上帝证明完成之前获得对真理规则的

独立论证。 非但如此，在完成对真理规则的证明之

前又需要对理智能力可靠性的保证。
一般认为，笛卡尔在第三沉思的第 2 段提出了

对真理规则的论证。 在那里，笛卡尔把“我是一个在

思考的东西” 作为不可动摇的知识的典型实例，并

通过考察这个实例，从中得出了普遍的规则：凡是

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都为真。 凡克雷夫等〔1〕85 将第

2 段的文本论证重构为如下演绎推理的形式：
（1）我确定地知道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
（2） 这一确定性的唯一可能来源是清楚分明的

知觉。
（3） 因此， 清楚分 明的知觉是 确定性的来 源

（即，凡是我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都是确定的）。
然而，对于从事纯粹探索的沉思者来说，对真

理规则的论证不可能是任何演绎推理，因为，演绎

推理结论的得出要求其前提已经得到辩护。 前提

（1）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第三沉思开头的阶段，沉

思者仅仅确定地知道“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前

提（2）既不能从前提（1）得出，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辩

护。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演绎推理。 而要保证

其必然性的话， 它更不应该看作是一个归纳论证。
因为，归纳论证只能得到或然结论。

在笛卡尔哲学中，除了演绎论证具有必然性之

外，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论证方法，其结论也具有同

样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上述段落仅仅是真理规则

论证的开始，在此后展开的论证中，笛卡尔采取的

就是分析方法。
在着手处理依照分析方法展开的真 理规则论

证 之 前，需 要 对 所 谓 的“清 楚 分 明 的 知 觉”略 作 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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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清楚分明的知觉意味着心理确定性。 因为，笛卡

尔曾多次强调清楚分明的知觉伴随着一种内在的

强 迫，使“我”不 得 不 相 信 清 楚 分 明 地 知 觉 到 的 内

容。 〔2〕48, 45, 271 格威奇（Alan Gewirth）在其颇具影响的

系列论文中以此心理确定性为基础提出了对笛卡

尔循环的解决方案〔4〕〔6〕。 而在晚近的研究中，格威奇

的方案遭受了众多的批评。 凡克雷夫认为，心理确

定性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不足以构成对真理的判

定标准〔1〕57-58。 德拉罗卡（Michael Della Rocca）认为，
如果在上帝存在得到证明之前，清楚分明的真理规

则只是确认了心理确定性的话，那么就难以摆脱循

环论证。 因为，具有心理确定性的清楚分明的知觉

要想彻底摆脱怀疑，达到形而上学的确定性，就必

须依赖无欺上帝的存在。 〔3〕8-11

虽 然 笛 卡 尔 也 曾 在《哲 学 原 理》中 对“清 楚”、
“分明”作过明确的界定 〔7〕207-208，实际上，在上述论争

中，关键却在于厘清清楚分明的知觉作为真理规则

所起的作用。 清楚分明的知觉不是所知觉到的命题

为真的本质，更不是其为真的原因。 对于笛卡尔来

说，清楚分明的知觉只是为真的标志。 就其作用而

言， 如果命题 p 能够对我们的心灵施以内在强迫，
那么这就足以让我们判定其为真。 把真理规则看作

为真的标志将给我们重新理解笛卡尔循环提供最

初的契机。 下面我们将通过展示真理规则的论证来

表明这一点。

三、分析的方法与笛卡尔循环

在 第 二 组 反 驳 的 答 辩 中 ， 针 对 梅 尔 森

（Mersenne）所要求的“以几何学的方式”给出论证，
笛卡尔对论证的顺序和方法进行了说明。 他把论证

方法分为综合法和分析法。 综合法从定义、公理、假

设出发， 经过一系列论证步骤而必然地得出结论。
综合法在论证上就体现为三段论。 欧几里得几何学

就是使用综合法进行论证的样板，在人们接受了它

的一系列定义、公理和题设之后，经过恰当的步骤，
就必然地接受它的结论。 与综合方法不同，分析方

法是发现真理的过程。 与综合法相比，分析法具有

如下四个特点：首先，分析法不以任何特定的被接

受为真的前提作为出发点；其次，分析法要求读者

摒 弃 成 见（preconceived opinion），给 予 充 分 的 细 心

注意；第三，分析法是通过廓清成见的方式来使真

观念显现为真观念的；最后，分析法发现真理的过

程是从个别命题的认识进入普遍命题的认识的过

程。 〔8〕98-100

分析方法的典型应用是关于 “我思故我在”的

论证。 在这里，我们尝试以类比的方式，来展示真理

规则论证与“我思论证”之间在论证方法上的一致

性。
在第二沉思的第 3 段，沉思者在追问“我是否

存在”这一问题的时候，经历了从犹疑到给出肯定

回答的过程。 犹疑的原因在于，在成见的影响下，沉

思者倾向于认为“我”是一个包含了身体的存在者，
而同时也认为“我”的本质包含了纯粹的思考。 包含

了身体的“我”的存在是可疑的，而作为纯粹思考的

“我”是不可怀疑的。 通过将“我”的本质限制于“纯

粹的思考”，沉思者发现“我思故我在”是免于最彻

底的怀疑的。 通过分析方法得出结论的整个过程，
也就是将“我”的本质进行澄清的过程。

同样地，在真理规则论证中，笛卡尔也是在进

行分析方法的论证。 在第三沉思第 2 段，笛卡尔只

是初步地得出了“凡是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都为

真”。 他使用了“I now seem to be able to lay it down
as a general rule”这样的措辞。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
笛卡尔又开始尝试挑战这一结论：“先前有许多东

西都被我当作完全确定的与明显的（certain and ev-
ident）东西而接受。 然而，后来却发现它们是非常可

疑的……还有其它一些我过去所断定的东西，由于

习惯性的信念（habitual belief），我以为我对它们具

有清楚的知觉，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就是，在我之

外有事物存在，它们是我的观念的来源，并且，它们

和观念在方方面面都是相似的。 ”〔2〕24-25

在插入了对上帝论证必要性的讨论 （第 4 段）
和对思考样态（第 5-6 段）、观念来源 的分类（第 7
段）的简短讨论之后，笛卡尔又很快回到了对观念

是否与外物相似的讨论中（第 8-9 段）。 使我们认为

观念与外物相似的理由是“自然的教导”，但是自然

的教导与自然的光明有着重大的差异：“这里有一

个重大的区别。 自然的光明向我揭示的任何东西都

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怀疑。 例如：从我在怀疑蕴含

着我存在，等等。 ”〔2〕26-27 自然的光明，也即，清楚分明

的知觉是完全免于怀疑的，而所谓“自然的教导”其

实包含了轻率的判断〔2〕56。
可见，在真理规则的论证中，笛卡尔先是初步

地确定论证的方向，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论题中

来；继而使用相应的“习惯性的信念”（即成见）来尝

试挑战其初步结论，从而展示成见的错误；最后运

用怀疑手段来确立真理规则的不可怀疑性。 “凡是

重新思考笛卡尔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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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都为真”这一命题在初步得

出之时，尚不是完全清楚分明的。 读者很容易产生

疑问：是否基于成见的命题也是清楚明见的呢？ 澄

清自然的光明与自然的教导的差异就将真理规则

的清楚分明与基于成见的“确定明显”区分开了。
“我思论证” 的结论是个别命题 （“我思故 我

在”），但是此个别命题揭示的是关于“思考”与“存

在”关系的普遍命题：思考与存在在“我”之中的同

一。 同样地，真理规则也应作此理解。 虽然它是一个

个别命题，但体现的是一个普遍标准，即：如果 p 是

清楚分明的，那么 p 为真。 在分析法论证中，我们是

通过对个别命题的领会来获得对普遍命题的领会。
它并不是某种个别归纳法的结论。

必须注意的是，真理规则的得出与“我思故我

在”的第一原理有着紧密关系。 “我思论证”具有丰

富的意涵。 〔2〕413 除了“我思故我在”的首要结论之外，
配合“我思 考”这 一 前 提，可 以 得 出“我 存 在”的 结

论。 清楚分明的真理规则，也应看作是“我思论证”
所导向的另一重要结论。 “我思故我在”揭示的是思

考与存在在“我”之中的同一，所以，按照真理的定

义〔9〕139，“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为真。 而在达到这

一结论的过程中，只有对“我是一个在思考的东西”
的清楚分明的知觉。 故而，清楚分明的知觉作为真理

的可靠标志，是从对“我思故我在”这一真理的直观

中抽引出来的，但是它不预设任何命题作为前提。
现在，可以确定地说，笛卡尔的真理规则的论

证是一个分析法的论证。 在我们对“我思故我在”的

直观中，我们直观到的是“思考”与“存在”在“我”之

中的同一。 这种同一并不预设人的理智能力的可靠

性。 因为，在这一直观中，“我”在所直观到的内容面

前，感受到的是一种内在强迫，不得不相信所直观

到的内容；而与此同时，所不得不相信的东西就是

真的。 因此，笛卡尔并不需要谈及或预设理智能力。
这意味着，并非是说，因为“我”具有最小限度的理

智，所以“我”才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而是说，真理

性认识的获得就是理智能力的实现。
最后，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说明：为什么清楚分

明地知觉到的东西恰好就是真理？ 这是一个涉及笛

卡尔整个形而上学构架的问题，但目前可以对这个

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我”和实在之间的确具有这

种不多不少的恰好适配关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

们必须进一步对包括“我”在内的实在整体进行探

究。 这一探究的结果将是，无欺的上帝创造了世界

和世界的秩序，并且赋予了我们一种恰当地认识实

在的理智能力。 也就是说，清楚分明的知觉是为真

的标志，但仅仅根据这一标志，我们尚不能理解清

楚分明的知觉何以为真。 无欺上帝的存在为真理规

则提供了形而上学的辩护：“首先，刚才被我当作规

则的那个东西，即：我清楚分明地构想的任何东西

都为真，仅仅为这样一些根据所确保：上帝存在，且

是一个完满的存在者；我们本性中的一切都由上帝

创造。 这意味着，我们的那些作为实在的东西且来

自于上帝的观念， 就其清楚分明的一切方面而言，
都只可能为真。 ”〔7〕130

总之，通过分析方法的使用，笛卡尔先行证明

了真理规则，这就保证了应用真理规则论证上帝存

在的合法性。 反过来，无欺上帝的存在揭示了真理

恰恰就具有清楚分明的知觉特征，因为，他创造了

世界和世界的秩序，并且赋予了我们一种恰当地认

识实在的理智能力。 换言之，真理规则的证明即是

对理智能力的确认，无欺上帝的存在并不证明理智

能力的可靠性，而是为之提供本体论上的说明。

四、分析方法与知识论循环

就像凡克雷夫等人已经注意到的，笛卡尔循环

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哲学史的理解问题，更重要

的是，它关涉到当代哲学中讨论的“知识论循环”问

题，或者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提出的“知识标

准”问题〔1〕56。 齐硕姆认为，在知识的标准问题上，存

在着一种循环陷阱：（A） 为了确定我们是否具有某

种知识，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判定；（B）而此一标准是

否可靠又依赖于它所判定的内容是否是知识。 齐硕

姆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分为三种：怀疑主义、方法

主义（methodism）和个别主义（particularism）。 怀疑

主义认为要 满足（A）就 必 须 先 满 足（B）；而 要 满 足

（B）就必须满足（A），因此，没有任何出路可以摆脱

循环。 齐硕姆认为，以洛克、休谟等经验主义者为代

表的方法主义认为，我们可以先满足（A），即先给出

知识判定标准，再满足（B）。 但方法主义也是不足取

的，主 要 有 两 个 原 因：一，方 法 主 义 的 标 准 是 随 意

的；二，像休谟哲学式的方法主义标准过于严苛，将

真正的知识也排除出去了。 〔10〕15-19 齐硕姆将他自己

对知识论循环的处理称作“个别主义”。 个别主义先

满足（B），针对具体的认识内容，我们可以确定其是

否知识；然后，依据具体各项知识，概括出一般的知

识标准，即满足（A）。 〔11〕 73-91

我们同意齐硕姆对于休谟式的方法 主义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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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但是，对于他自己的个别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

的缺陷。 这就是，根据各项个别知识而概括出的一

般知识标准的普遍性问题。 即，由于此一般知识标

准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归纳的结果，因而并不是普遍

必然有效的。
基于齐硕姆的讨论，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思笛卡

尔的知识论。 对于笛卡尔来说，知识的标准就是清

楚分明的知觉。 依照这一真理规则，沉思者获得了

论证上帝存在所必需的前提。 然而，真理规则的可

靠性并不从由它所判定的知识来获得保证，因此并

不存在循环问题。 而在 “我思”论证中，其结论的得

出并不需要真理规则，这一知识构成了从中获得真

理规则的原始材料。 为了知道某项知识（如，“我思

故我在”），并不要求已经知道知识的标准。 真理规

则是从“我思论证”中“提炼”得出的，并不像齐硕姆

的个别主义是从个别的各项知识中或然地概括获

得的，而是依照分析方法，必然地得到的。
在对知识论循环的笛卡尔式解决方案中，分析

方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面来看，存在着分析

方法如何保证其自身的有效性问题， 这样一来，似

乎笛卡尔也面临齐硕姆所指责的方法主义的错误。
实则不然。 对于笛卡尔来说，分析方法不是一种规

范性方法， 可以通过给出具体规则而加以操作；他

更倾向于认为，分析方法是通过在具体实例中的应

用而得以展示的。 首先，分析方法是不预设任何前

提的发现真理的方法。 它不对读者施加任何外在的

强迫，而是通过特定的写作方式和顺序将专注的读

者引向对真理的直观。 因此，其结论的真理性不需

要通过任何特定前提来获得保证。 其次，笛卡尔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 中是以展示的方式来引入分析

方法的。 由于分析法是没有前提的， 笛卡尔说，所

以，“我撰写的是‘沉思集’而不是像哲学家们那样

撰写‘论辩集’，也不像几何学家们那样撰写‘定理

与问题’。 ”〔2〕112 笛卡尔也强调写作和阅读《第一哲学

沉思集》的顺序。 他甚至希望读者能够首先沉浸于

“第一沉思”之中“数月，或者至少数周的时间，来考

虑其中所探讨的论题，然后再进行到书中其余的部

分”〔2〕130。
笛卡尔循环在研究文献中受到了大量的关注，

似乎成为了一个供笛卡尔学者们磨炼思维和展示

学识的场所。 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关注笛卡尔哲

学，其价值并不在此。 以深入挖掘笛卡尔的文本为

基础，澄清乃至消除所谓循环论证的指摘，获取对

于当下哲学问题研究的启迪和参照，才是研究笛卡

尔哲学的真正意义。

参考文献

〔1〕 James van Cleve. Foundationalism, Epistemic Principles, and
the Cartesian Circle[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9,88(1):
55-91.

〔2〕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I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Michael Della Rocca. Descartes, the Cartesian Circle, and
Epistemology without God [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
ical Research, 2005,70(1): 1-33.

〔4〕 Alan Gewirtz. The Cartesian Circle [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41, 50(4): 368-395.

〔5〕 Gary Hatfield. The Cartesian Circle [C]// Stephen Gaukroger.
The Blackwell Guide to Descartes’ Medita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122-141.

〔6〕 Alan Gewirth. The Cartesian Circle Reconsidered[J]. The Jour-
nal of Philosophy, 1970,67(19): 668-685.

〔7〕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 贾克防. 笛卡尔论分析方法与我思故我在[J].世界哲学, 2014
(3)：96-104.

〔9〕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Volume
II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Roderick Chisholm. The Problem of Criterion [M].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1〕Robert Amico. The Problem of the Criterion [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3.

重新思考笛卡尔循环

7


